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刁卜

事后防卫 (又称过时防卫
、

延缓防卫
、

迟

误防卫 )
,

是不适时防卫的一种
。

不适时防卫

属于非正当防卫
,

构成犯罪的应负刑事责任
。

因此
,

研究事后防卫的概念
、

特征
、

表现形

式
、

罪过形式以及它与正当防卫
、

防卫过 当

的异同等
,

对于正确认定事后防卫的犯罪性

质
,

准确地定罪量刑
,

有效地惩 罚 犯 罪 分

子
:
对于预防和制止事后防卫犯罪案件的发

生
,

鼓励广大公民同这种犯罪行为作斗争
,

都具有重要意义
.

丫

所谓事后防卫
,

就是指受害人在不法侵

害行为结束之后不久对不法侵害者进行报复

的一种侵害行为
.

事后防卫具有如下四个基本特征
:

( )l

事后防卫者是遭受过不法侵害的人
;

( 2 )事

后防卫者是持故意心理状态实施 报 复行为

的
;

( 3 ) 事后防卫的报复行为是在不法侵

害行为结束后不久进行的
,

( 4 ) 事后防卫

者报复的对象是对其实施过不法侵害的人
.

以上四个条件只有 同时具备
,

缺一不可

时
,

方可构成事后防卫
.

否则
,

就不构成事

后防卫
。

事后防卫是在不法侵害结束不久的情况

下实施报复的一种行为
.

已经结束的不法侵

害行为
,

包括未实行到底而终止或者已经实

施完毕造成了危害结果的行为
。

其中
,

未实行

到底而终止
,

包括被迫停止和因被制止而丧

失了继续侵害的能力 以及自动
t
卜止行为等

.

事后 防卫的表现形式
,

主要有如下四种
:

第一
,

在不法侵害者自动中止不法行为

之后实施的事后防卫
,

例如
,

张某将大茶藤

(一利
,

毒性很强的植物
,

又叫断肠草 ) 放在

中药里一起煎熬
,

准备将丈夫梁某毒死而另

求新欢
.

但是
,

当想到这样做会造 成儿女无

人管
、

本人会被抓去坐牢时
,

便打消了毒死

丈夫的恶念
,

将药全部倒掉
.

正在此时
,

被

梁看见
,

梁问明情由
,

一怒之
一

l;
,

将妻子打

成重伤致残
。

第二
,

在不法侵害行为被迫停止 (犯罪

未遂 ) 的情况下实施的事后防卫
.

例如
,

谢

某与徐某有仇
,

一 日
,

谢持刀砍杀徐
,

徐眼

疾手快
,

夺下了谢手中的刀
,

将 谢按 倒 在

地
,

谢虽求饶
,

但徐不理
,

用夺米的刀将吻

砍死
。

第三
,

在不法佼害行为被制止
,

口不法

浸害者已丧失侵害能力的情况下实施的事后

防卫
.

例如
,

某夜
,

流氓刘某闯 进 陈 某 家

中
,

意图强好陈妻许某
,

正当刘侮辱许时
,

陈回到家里
,

见此洁从
,

1卜常气愤
,

从门后拿

起一根木棒朝刘头上打去
。

刘受伤后倒在地

上
.

这时
,

许纵明知刘已丧失反抗能力
,

但

出于气愤
,

又朝躺在地下的刘头上猛们
,

将

刘打死
.

第四
,

不法侵害已经造成 ( 行 为 已 完

毕 )
,

不法侵害者又没有再实行侵害的明显意

图
,

在此情况下实施的事后防卫
.

例如
,

张



某于某日在大街上
,

碰到醉酒 的余某
,

余

大声喝令张
: “

站住 !
”

张不 明 所 以
,

立

即站住
.

余上前摘下张头上军帽
.

此时
,

余

的朋友向张解释说
: “

他喝多了酒
,

不要理

他
. ,

张从余手中夺过军帽
,

并斥责说
: “

喝

不得少喝点嘛里 ”

余听后大怒
,

向张面部猛

打一拳
,

致使张的口
、

鼻流血
.

余打张后
,

扬

长而去
.

张擦去血迹
,

感到自己无故被打
,

愈想愈气
,

于是
,

向已离去一百米远的余追

去
,

乘其不备
,

从后面猛踢一脚
,

将余踢倒

在地
,

继之拳打脚踢
,

将余打成重伤
.

事后防卫的罪过形式
,

就是驱使事后防

卫者实施报复行为的心理状态
.

事后防卫的

罪过形式有几种
,

刑法学界有不同认识
.

有

的认为
,

事后防卫者实施事后防卫的罪过形

式
,

只有故意
,

而无过失
.

① 笔者认为这种

观点是正确的
.

不过
,

应当看到
,

事后防卫

的罪过形式
,

多数是出于直接故意
.

所谓犯

罪直接故意
,

就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

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

生的心理状态
.

例如
,

前面所说事后防卫的

四种表现形式的案例中
,

事后防卫者所持的

心理状态均属犯罪 的直接故意
.

在少数情况下
,

事后防卫者 实 施 事后

防卫是持犯罪的间接故意心理状态
.

所谓犯

罪的间接故意
,

就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

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
,

却放任这种结果

的发生
.

例如被告陈某 (女 )
,

曾与许某多

次通奸
.

后来
,

陈拒绝与许来往
,

但许仍纠

缠不休
.

某 日
,

趁陈夫李某外出
,

许又跑到

陈家
,

并脱了衣服躺在末上
,

适被李回家撞

见
.

许逃跑未成
,

被李按倒
,

陈 拿 起 扁 担

将许打倒在地
,

李又拿起柞棒将许 踩 关 节

打断
.

然后
,

去大队自首
.

许因双腿蹂关节

被打断
,

血液循环受阻
,

未能及时治疗而死

亡
。

在此案中
,

首先必须肯定
,

陈
、

李二人

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行为而属 于 事 后 防

卫
.

因为
,

当李回家后
,

许已开始逃跑
,

强

奸威胁已经解除
,

此时进行反击
,

显属事后

防卫
.

其次
,

还必须看到
,

陈李实施事后防卫

的罪过形式
,

是间接故意
.

因为
,

从他们打

的部位看
,

是许的腿部和上肢
,

不是要把人

打死
,

但是他们一而再
、

再而三地毒打许
,

并将许的躁关节打断
,

造成血液循环受阻死

亡
.

这种心理状态是放任其死亡结果发生
,

完全符合间接故意犯罪的特征
.

处理该案的

有关法院
,

认定陈和李是犯了故意伤害他人

致死罪
,

以防卫过当论
,

免予刑事处分是不

妥的
.

省高级法院
,

以不应视为 正 当 防 卫

(但未指出属于事后防卫 )
,

而 以故意伤害

他人致死罪
,

援引刑法第13 4条 的 规 定 定

罪判刑
,

并考虑到李主动投案自首情节
,

减

轻处罚
,

这种判处是正确的
.

有的同志认为
,

事后防卫者实行事后防

卫
,

其罪过形式
,

除了故意以外
,

还 有 过

失
。

笔者认为
,

在事后防卫案件中
,

事后防

卫者的罪过形式
,

只能是故意
,

不可能是过

失
.

因为
,

事后防卫是一种报复
、

泄愤的犯

罪行为
.

实施这种行为的心理状态
,

就决定

了他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
,

不 可能 是 过

失
。

十

-

洲合

根据事后防卫的罪过形式和所造成的危

害结果不同
,

按照主客观相一致和罪刑相适

应的原则
,

对事后防卫者实施报复行为属于

故意杀人的
,

可依照刑法第 132 条的规定
,

以故意杀人罪判处
;
对事后防卫者实施的报

复行为属于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
,

应依

照刑法第 134 条第 1款的规定
,

以故意伤害罪

判处
;
对事后防卫者报复对方致人重伤或死

亡的
,

应依照刑法第 1 34 条第 2款的规定
,

和

丫

① 《 法学研究 》 19 8 1年策 4期
,

第 30 页
.



十

1 98 3年 9月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 《 关于

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》

第 1条第2款有关规定判处
.

在司法实践中
,

对于事后防卫者在报复

过程中侵犯数人的人身或其他权益的
,

应根

据所造成的危害结果量刑
;
对于事后防卫者

在报复过程中
,

实施数个犯罪行为具备数个

犯罪构成的
,

应按数罪并罚原则判处
,
对于事

后防卫者是二人以上共同实行报复行为的
,

根据刑法第22 条和第24 条的规定
, ·

按共犯原

则处理
, `

分别定罪量刑
.

如果事后防卫者实施报复行为是受他人

教唆的
,

在这种情况下
,

应根据刑法第26 条

规定
,

在追究事后防卫者刑事责任的同时
,

还应当追究教唆犯的刑事责任
.

有人主张在给事后防卫者量刑时
,

应将

被害人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和因此使事后防

卫者遭受的损失作为一个从轻情节
.

其理由

是
:

第一
,

事后防卫者实施事后报复是由于

被害人首先向他实行不法侵害才引起的
,
第

二
,

被害人首先对事后防卫者实施不法侵害
,

造成了一定的损失
,

二者的损失可以抵消一

部分
.

这种观点是不妥的
.

就第一条理由而

论
,

被害人实施第一次不法侵害行为
,

并不

必然导致事后防卫者实行报复行为
,

事后防

卫者应当向公安
、

司法机关报告
,

请求他们

依法惩办
,

这是法律所提倡和支持的
.

而搞

事后报复是法律所不允许的
,

是违法的
.

就

第二条理由而论
,

对他们各自的不法行为都

应由司法机关根据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
,

依

法分别处理
.

不能将二者行为造成的损害和

损失互相抵消
.

因为
,

他们所遭受的伤害和

应承担的责任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间题
,

不能

互相代替
.

因此
,

不宜将被害人开始实施不

法侵害行为及造成的结果
,

看作是对事后防

卫者量刑的从轻情节
.

如果把它作为从轻处

罚的情节
,

从轻惩罚犯罪分子
,

无异于是对

事后防卫者实行事后报复的宽容和支持
,

其

社会效果是不好的
.

事后防卫构成犯罪
,

那么
,

存不存在犯

罪的预备
、

中止和未遂阶段 ? 笔者认为
,

这

种犯罪行为在事后防卫者持直接故意罪过的

条件下
,

存在犯罪的预备
、

未遂和中止
.

对于

某些事后防卫预备行为
,

若有确凿证据证明

行为人是在为实施比较严重犯罪做准备
,

则

可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处理
.

例如
,

为了报

复侵害过他的人而准备雷管
、

炸药等
,

则可

以根据刑法第 105 条和第19 条的规定判处
.

对于事后防卫犯罪未遂的
,

如事后防卫者在

举刀杀人时
,

因他人阻止而未得逞
,

对此
,

可根据刑法第 13 2 条 和 第 20 条 的 规 定 判

处
.

对于事后防卫犯罪中止
,

如事后防卫者

偷偷把毒药放入被害人的食物里
,

事后怕造

成多人死 亡
,

主动把有毒食物全部倒掉
,

刘

此
,

可根据刑法第 1 05 条和第21 条的规定判

处
。

功卜

t

在处理事后防卫构成犯罪案件过程中
,

要注意事后防卫与正当防卫的区别
.

正当防

卫
,

是为了使公共利益
、

本人或者他人的人

身和其他权利免遭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
,

采

用使不法侵害者人身或财产受到必要损失的

一种合法反击行为
。

事后 防卫
,

是指受害人

在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之后
,

采取的一种报复

侵害行为
.

从表面上看
,

二者有某些相似之

处
.

例如
,

二者行为 的引起
,

都是由对方的

侵害行为造成的
;

二者的表现形式
,

都是给

对方造成一定人身或物质损害结果
.

但是
,

二者有本质的不同
.

主要表现在
:

第一
,

从

行为人的目的看
,

事后防卫者是为了报复
;

而正当防卫者是为了维护公共
、

本人和他人

的合法权益
.

第二
,

从实施行为的时间看
,

事后 防卫者是在不法侵害己经结束之后实行

的
;
而正当防卫行为是在不法侵害行为正在

进行时实施的
.

第三
,

从行为的性质看
,

事

后 防卫是法律所禁止的违法犯罪行为
;
而正

当防卫是法律支持和提倡的一种合法行为
,



明确二者的区别
,

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
.

它

可以防止公民将事后防卫当作正当防卫
,

从

而减少和制止事后防卫犯罪事件的发生
;
同

时也有利于防止将正 当 防 卫 当作 事后 防

卫
,

导致错捕错判好人
,

造成冤 假 错 案 发

生
。

事后防卫与防卫过当
,

从表面上看
,

有

某些相似之处
.

例如
,

他们的行为 邵是在受到

不法侵害之后实施的
,

二者的行为都属于犯

罪行为
。

但是
,

也有区别
.

主要是
: 1

.

从行

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方面看
,

事后防卫是出

于故意
,

而防卫过当绝大多数是出于过失
;

2
.

从判断二者行为性质的标准方面看
,

判断

是不是事后防卫
,

要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迟

于不法侵害行为为标准
;
判断是不是防卫过

当
,

是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为

标准
,

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危害的为防

卫过当
.

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
,

有的同

志之所以把事后防卫误认为是防卫过当
,

正

是由于他们没有掌握好二者的区别
,

把不法

侵害行为结束之后进行加害的行为
,

当作防

卫行为的强度超过了必要限度
,

因此
,

就认

定为防卫过当
.

实际上
,

防卫时间与必要限

度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间题
,

二者不可混淆
.

正确认定事后防卫与防卫过当具有重要的现

实意义
.

防卫过当行为
,

除了按刑法分则有

关条文论处外
,

还要根据刑法第 17 条第 2款

的规定
,

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
.

若把事后

防卫错定为防卫过 当
,

就会轻纵罪犯
;
反

之
,

把防卫过当错定为事后防卫
,

就会重罚

罪犯
,

甚至造成量刑畸重
,

酿成错案
.

无论

属于何种情况
,

这些做法都不符合罪刑相适

应原则
。

在事后防卫案件中
,

首先实施不法侵害

的人
,

对事后防卫者实行的报复行为能否进

行反击? 其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 ? 有的同

志主张
,

不能进行反击
.

因为
,

他们是曾经

实施过不法侵害的人
:
事后防卫者之所以实

行事后报复
,

是由对方的不法侵害行为引起

的
.

因此
,

首先实行不法侵害行为的人无正

当防卫权
,

不应实行反击
,

应忍受对方进行

报复造成的危害
.

倘若进行反击
,

这种行为

不属于正当防卫
.

他们之间的行为类似互殴

案件中的互殴行为
,

是不法行为对不法行为
,

无正当防卫可言
,

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
.

因

为
,

首先实施不法侵害行为的人
,

曾对他人

的人身或财产造成危害
。

对此
,

若构 成 犯

罪
,

应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
。

他们

对于公安
、

司法机关采取的侦查行为和强制

措施
,

不能进行所谓的
“

正当防卫二 如果

受到他人
,

其中包括受过其危害的人的事后

报复
,

即事后防卫
,

他们可以进行防卫
,

只

要其防卫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
,

就应视

为正当防卫
.

这与互殴案件不同
,

因为
,

互

殴案件中双方的不法行为一直处 于 持 续 状

态
,

故仍属非法对非法
;
而事后防卫案件中

的首先实施不法行为的人的侵害行为已经结

束
,

对于构成犯罪的
,

应 由司法机关进行追

究
,

任何公民
,

其中包括受过其危害的人
,

无权行使惩罚权
.

如果事后防卫者对其进行

事后报复
,

其行为即构成了不 法侵 害
,

此

时
,

先前实行过不法侵害的人就具有了进行

正当防卫的前提
,

只要防卫不过当
,

就属于

正当防卫
,

不负刑事责任
.

某些事后防卫者狡辩说
,

他们受到不法

侵害
,

即使是侵害行为已经结束
,

进行事后

防卫也是理所当然的
,

合法的
,

不应追究刑事

责任
.

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
,

他们犯

了法律上的认识错误
,

即行为人对自己的行

为在法律上的性质和如何处置的认 识 有 错

误
.

他们把法律上认为是犯罪的行为
,

误认

为是合法行为
.

虽然他们具有法律上的认识

错误
,

但是
,

只要具备故意犯罪所要求的内

容
,

就应按照故意犯罪判处
.

不 能 因 他 们

认识不到是犯罪行为就不 以犯罪论处
.

由此

可见
,

对事后防卫者实施事后防卫构成故意

犯罪的
,

不管他们本人是否认识到是犯罪行

为
,

均应按犯罪论处
.

例如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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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
,

某县城关乡旧县村农民赵某在北小营村

偷了 6头耕牛
.

北小营村党支部书记刘 某 闻

讯后
,

立即组织人员携带铁锹
、

扁担
、

棍棒

等乘 1 30 卡车一辆和三轮摩托车分两路追寻
。

乘 1 30 卡车的农民在村北面 的 公 路 上 追 上

了赵
,

刘便令跟来的农民将赵捆绑送区派出

所
。

这时
,

后来赶来的方甲
、

方乙和高某等

人一哄而上
,

将赵某打倒在路沟里
,

并用铁

锹
、

扁担
、

木棍乱打赵的臀部
、

腿部
.

方甲

手持随身带来的半片剪刀
,

向赵的腿部连刺

四刀
,

赵当即瘫倒在地
,

血流不止
.

这些人

见状急将赵送往昌平医院抢致
.

由于流血过

多
,

赵于次日凌晨死亡
.

方甲
、

方乙和高在

迫回耕牛的情况下
,

故意伤害他人致死
,

触

犯了刑津
.

县人民法院根据刑法 的有 关规

定
,

分别刘处
:

方甲有期徒刑二年
;
方 乙有

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
,

缓刑二年
;
高有期徒

刑一年零六个月
,

缓刑二年
.

我们认为
,

此

案的判决是正确的
.

罪犯受到法律制裁是他

们在不法侵害已被制止的情况下
,

故意对不

法侵害者实行事后防卫 (事后报复 ) 而自食

的恶果
.

尽管三名罪犯不懂事后防卫是犯罪

行为
,

但司法机关决不会因为他们是不懂法

的法盲而不追究其刑事责任
.

在司法实践中
,

曾有这种情况
,

正当防

卫与事后防卫混在一起
,

往往难以区分
,

因

此
,

对事后防卫要用分阶段方法来分析才能

弄清
.

例 如
,

王某与李某之妻赵某有不正当

男女关系
,

’

某 日
,

李 与王公开发生争吵
,

遂

产生报复王之心
。

当晚李手持利斧到王的姐

夫郑某家找王
。

郑开门见李手持利斧
,

即上

前阻拦
,

李向郑肩膀
、

背部各砍一斧后
,

即

向屋内冲去
.

王听到郑的喊叫声
,

便拿起一

把铁叉在屋内提防
.

当李掀开门帘正欲进屋

时
,

王一叉扎在李的前胸
,

接着 又扎 了 数

下
.

李当即蹲在地上
,

王又用铁 叉 扎 了 数

下
.

此时
,

郑也用莱刀对李的头部 砍 了 一

刀
.

随后王让郑找出扎枪
,

又对李的后背扎

了一枪
,

深达胸腔
,

李当即死亡
.

此案发生

过程比较复杂
,

只有按阶段来分析才能弄清

在哪一个阶段属于正当防卫
,

在哪一个阶段

属于事后防卫
.

第一阶段
,

李持斧砍郑并欲

砍王
,

已构成犯罪
,

此时
,

针对李
`

正 在

进行的不法侵害
” ,

王予以还击
,

举叉连刺

数下致李蹲在地上
,

这个阶段王的行为属于

正当防卫
.

第二阶段
,

李由于被连扎数叉蹲

在地上
,

已经完全失去了侵害能力
,

不法侵

害已经过去
,

王与郑的正当防卫的条件已不

存在
.

这时
,

王
、

郑二人本应将李扭送公

安
.

司法机关
,

追究其刑事责任
.

可是
,

他

们不但没有适时停止自己的防卫行为
,

反而

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
,

侵害对方
.

郑朝李

头上砍一刀
,

并给王提供了杀人凶器扎枪
;

王用扎枪刺死李
,

均构成杀人罪
.

对于第一

阶段的行为
,

因属于正当防卫
,

不负刑事责

任
;
对于第二阶段的行为

,

因防卫不适时
,

即事后防卫
,

已构成犯罪
,

应负刑事责任
.

对于这类案件
,

在量刑时应考虑从正当防卫

发展到事后防卫这种特殊情况
,

但是
,

决不

能按照防卫过当判处
.

有的案件
,

从案情的发展过程看
,

似乎

可以分两个或几个阶段看
,

从某阶段看似乎

是事后防卫
,

但是
,

从案情总体上分析
,

仍

属于正 当防卫行为的一部分
.

例如
,

何某回

娘家
,

路遇王某
,

王见四周无人
,

便起强奸

何之恶念
.

并拿出杀猪刀来逼何
,

何在没有办

法的情况下
、

见前面不远的路边有一堵破墙
,

只好说
: “

那边有一堵破墙
,

到那边去吧 里”

两人来到墙边
,

正好有一个装满 稀 粪 的 池

子
.

何急中生智
,

趁机用力将王一推
,

王被推

进稀粪池
.

由于粪池比较深
,

王一边喊饶

命
,

一边往上爬
.

但每次快要爬上时
,

都被

何重新推下去
,

这样反复了几次之后
,

王 已

没有什么气力了
,

何才向村子跑去
,

一边跑

一边喊
: “

抓流氓啊 ! ”

村里人 闻讯来时王

已被淹死粪池中了
.

对此案
,

有不同的看

法
.

有的人说
,

此案可分为两个阶段
,

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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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人身权利当然重子公私财产权利
;

人身权利尤其是生命
、

健康等基本人身权利是公民行

使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和前提
。

但这并不等于说
,

规定在前章的犯罪就绝对比后章的一切犯罪

都更为严重
,

而要进行具体的分析与比较
.

例如
,

显然不能认为分则第四章里的故意轻伤害

比第五章里的数娜巨大或情节特别严重的盗窃
、

诈骗
、

贪污等犯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更为严

重
.

那么
,

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孰重孰轻 ? 抢劫罪的情况较为复杂
,

应当

具体分析而不宜一概而论
.

第 1款的抢劫罪
,

虽然同时侵犯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
,

但由 于 对

人身权利的侵犯远较剥夺生命权利轻
,

因而从整体上看
,

普通抢劫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无疑

轻于故意杀人罪
.

第 2款的抢劫罪在侵犯财产权利的同时往往也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甚至 生 命

权
,

就不好讲它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在整体上一定轻于故意杀人罪
;
尤其是其中以杀人为手段

的抢劫罪
,

不但与杀人罪一样故意侵犯生命权利
,

而且还同时侵犯财产权利
,

因而其性质和

危害程度应当是重于故意杀人罪
,

而不是比后者轻
.

因此
,

把因抢劫而杀人定为抢劫罪
,

在

定性上决不是轻于故意杀人罪
,

而是更加充分地揭露这种犯罪的本质
、

特征及其社会危害性

程度
。

关于抢劫罪第 2款法定刑的轻重问题
.

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
,

因抢劫而杀人定为抢劫罪
,

其法定刑是否轻于故意杀人罪?
`

实际上并非如此
。

因为
:

( )l 抢劫罪第 2款与故意杀人罪的

法定最高刑都是死刑
,

而且从最低刑上看前者更为严厉一些
,

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的 (也可

包括已杀死人 ) 最低邢为三年有期徒刑
,

抢劫罪第 2款最低刑为十年有期徒刑
;

(幻抢劫罪第

2款比故意杀人罪多一个
.

没收财产
”

的附加刑
;

( 3 ) 抢劫罪第2款包括了情节严重的 或 者

致人重伤
、

死亡的多种情况
,

因抢劫致人重伤
、

死亡又都包含过失与故意造成
.

法定刑由轻

到重排列正是为了适应危害程度不同的多种犯罪情况
;
因抢劫故意杀人无疑是其中最严重的

情况
,

该款最严厉的邢罚当然主要是针对这种犯罪的
.

我们认为
,

从两个条文刑种刑度的轻

重排列顺序来比较两种犯罪刑罚的轻重要有条件
: 一是二者规定的都应是单一的犯罪情况

,

二是二者的刑种
、

刑度要相同
.

抢劫罪第 2款与故意杀人罪两个条文不具备这两个条 件
,

怎

么能通过比较法定刑排列的方式来比较二者刑罚的轻重呢 ? 总之
,

我们认为
,

把因抢劫而故

意杀人的行为定抢劫罪
,

不但是定罪正确的要求
,

而且在量刑上也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
.

幸
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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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段
,

当王要强好何
,

何在不法侵害正在进

行时
,

机智地推王入稀粪池
.

王 已失去侵害

能力
,

并且求饶
,

此时
,

何的行为属于正当

防卫
;
第二阶段

,

何见王往上爬
,

并且已知

粪池深
,

可能淹死人
,

还几次往下推
,

这属于

在不法僵害者失去侵害能力以后 的 事后 防

卫
,

构成故意杀人罪
.

我们认为
,

不能这么

看
.

对此案应从双方力量对比和发展 情 况

看
.

当何将王推入稀粪池后
,

王确实陷入困

境
.

但是
,

还不能认为侵害行为的威胁已不

存在
。

因为何若不继续推王
,

王爬上来后仍可

实施侵害
,

包括打伤或杀死
.

何为了免遭侵

害
,

几次推王下粪池
,

其行为属于防卫的继

续
。

再从何的目的看
,

她跑去喊人抓流氓
,

这表明何无事后报复杀人的目的
.

因此
,

既

不能认定何故意杀人
,

也不能认定何实施了

事后防卫
,

而是正当防卫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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